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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指

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加快我省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

设，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十三五”

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要求，结合我省实

际，编制了《贵州省“十三五”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范围：全省设市城市、县城和建制镇。

规划期限：201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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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省全面完成了县城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并逐步向乡镇延伸覆盖。2015 年，全省

城市生活垃圾总处理能力达 14482 吨/日，其中：原生垃圾采用

卫生填埋的总规模达到 10462 吨/日，占比达 72.24%；采用焚烧

工艺的总规模达到 4020 吨/日，占比达 27.76%,其中设市城市焚

烧所占比例为 36.99%。全省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2.4%，其中设市城市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3.81%，县城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71.4%，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无害

化处理率目标。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我省城

镇生活垃圾清运量快速增长，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水平

相对不足，大部分建制镇生活垃圾难以实现无害化处理，垃圾回

收利用率有待提高。为此，“十三五”期间应继续加大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拓展服务范围，推动

环境持续改善。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

导，按照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加快推进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设施建设，提升运营水平，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促进城乡公

共资源均衡配置，为不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提升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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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奠定良好基础。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拓展范围。合理规划设施建设，在设市城市和

县城重点布局处理设施，推动联建共享。统筹建设城市、县城、

建制镇的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覆盖

到建制镇。

因地制宜，强化监管。针对不同地区实际情况，提前规划、

科学论证，选择先进适用技术，减少原生垃圾填埋量，加大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污染防治和改造升级力度，加强运营管理和监督，

保障处理设施持续安全、达标、稳定运行。

分类回收，促进利用。积极推动垃圾分类，因地制宜制定

分类办法，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分类投放、运输、回收、处理相

衔接的全过程管理体系，促进生活垃圾回收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

网络融合，实现源头减量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创新驱动，多元协同。大力推行 PPP、特许经营和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等模式，鼓励各类经济实体积极参与城镇垃圾无害化

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不断提高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水平。

（三）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贵阳市、贵安新区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到 100%；其他设市城市达到 95%以上，县城达到 80%以

上；建制镇达到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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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贵阳市、贵安新区建成基本实现原生垃圾

“零填埋”；建制镇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建设全覆盖。

——到 2020 年，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

总能力的 50%以上。

——到 2020 年，贵阳市、贵安新区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类；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城市基本建立餐厨垃圾回收

和再生系统。

——到 2020 年，建立较为完善的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监管体系。

二、主要任务

（一）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1、建设任务。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项目布局应充

分考虑当地地理特征，并保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经济、安

全、有效发挥作用。可采取城市集中处理、区域性联合处理、偏

远地区单独处理等形式进行布局。

“十三五”期间，全省规划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17685 吨/日（包含“十二五”续建 11345 吨/日），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比例达到 49.84%，其中设市

城市达到 67.23%。

2、建设要求。严格按照相关建设、技术和环保标准的要求，

配备完善的污染控制及监控设施。坚持资源化优先，因地制宜选

择安全可靠、先进环保、节地节能、经济适用的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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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在经济较为发达、人口基数大的城市、县城或相邻地

区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通过单独建设或共建共享的方式建设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焚烧残渣及飞灰集中处理处置设施。焚烧处

理生活垃圾应达到一定的规模，在合理范围（运距 40 公里）内

垃圾处理量要达到300吨/日以上或者人口密度大于400人/平方

公里；建设焚烧处理设施，要同步考虑垃圾焚烧残渣、飞灰处理

处置设施的配套。在地质条件较好、垃圾产量不高的地区建议采

用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艺。卫生填埋处理技术作为生活垃圾

最终处置方式，是各地必须具备的保障手段，重点用于填埋焚烧

残渣和达到豁免条件的飞灰以及应急使用，剩余库容满足该地区

10 年以上的垃圾焚烧残渣及生活垃圾填埋处理要求。在充分论

证的基础上，具备条件的地区，可考虑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理垃圾

工艺；开展垃圾综合利用、分类后有机垃圾生物处理等试点示范。

（二）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建设

1、建设任务。进一步完善城市、县城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

加快乡镇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建设。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建设要

做到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同步建设，并且规模匹配。

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相衔接的

收运体系。结合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积极构建“互联网+资源

回收”新模式，打通生活垃圾回收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网络通道，

整合回收队伍和设施，实现“两网融合”。

“十三五”期间，全省规划新增收运能力 11061 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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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要求。所有设施应采用密闭式，确保运输过程中“垃

圾不落地”。垃圾转运站建设要根据服务区垃圾量和垃圾运输距

离综合考虑转运站是否采用压缩方式，同时根据垃圾量、垃圾运

输距离、后期运营成本等因素决定采用一次转运还是二次转运。

（三）加大存量垃圾治理

1、建设任务。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

不达标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以及达到设计高程的填埋场进行存

量治理，使其达到规范标准要求。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整治，

要在环境评估的基础上，优先开展水源地、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

域的治理工作。对于渗滤液处理不达标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要

尽快开展改造工作，未建渗滤液处理设施的要在两年内完成建

设；对具有填埋气体收集利用价值的填埋场，开展填埋气体收集

利用及再处理工作；对于库容饱和的填埋处理设施，应按相关要

求规范封场。在确保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可考虑对饱和库容的填

埋场土地开展复合利用。

“十三五”期间，预计实施存量治理项目 77 个，达到使用

年限的卫生填埋场封场项目 11 个。

2、建设要求。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的治理，应结合其规

模、设施状况、场址地质构造、周边环境条件、修复后的用途等

因素因地制宜制定治理方案，做到堆体整形、填埋气收集处理、

封场覆盖、地表水控制、渗滤液收集处理等工程措施。

针对达到使用年限的卫生填埋场应采用封场修复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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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渗滤液的控制、雨水的进入、垃圾填埋气体的扩散、动植

物的破坏、垃圾堆体的沉降和稳定化、封场后土地的开发利用，

同时还应进行封场后维护管理。

（四）餐厨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建设

1、建设任务。继续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能力建设，鼓励使用餐厨垃圾生产油脂、有机肥、饲料添加剂、

沼气等，或者与其他有机可降解垃圾联合处理。

“十三五”期间，全省规划新增餐厨垃圾处理能力 1160 吨

/日，城市基本建立餐厨垃圾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

2、建设要求。根据当地餐厨垃圾的产生规模、组分和理化

性质，科学选址成熟可靠的处理工艺路线和技术设备。建立餐厨

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置监管体系，防止餐厨垃圾及其加工物

进入食品生产、流通环节及餐饮消费市场，防止餐厨垃圾收运、

处理过程产生环境污染。加强对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的质量

监管和流向监控，严格规范餐厨垃圾肥料化和饲料化产品的销售

和使用。

（五）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1、建设任务。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设施的建设，加快建设与垃圾分类衔接的终端处理设施，实现垃

圾源头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2、建设要求。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垃圾回收利

用的水平等情况，要积极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垃圾分类之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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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与收集运输、回收利用、处理处置衔接匹配。大力提高居

民实行源头分类和减量的积极性。可采用垃圾分类服务与垃圾收

运、垃圾处理服务打捆等方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推动垃圾分

类服务专业化、社会化。

（六）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1、建设任务。应充分利用已有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和

市政公用设施监管系统，完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和排

放监管体系。对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应落实日常监管与定期

监督性监测制度，加快建立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月报制度、年报

制度，并按要求主动公开相关信息。加强对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

主要污染物的在线监控，对不能在线监控的污染物如二噁英等，

监控频次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规范。

2、建设要求。加强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和运

营信息统计。重点对垃圾焚烧厂主要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

控。加强对焚烧设施烟气排放情况、焚烧飞灰处置达标情况、卫

生填埋场渗滤液渗漏情况、填埋气体排放情况的监测以及填埋场

监测井的管理和维护。

三、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

“十三五”期间，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投

入建设资金 100.43 亿元。其中：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投资 75.61 亿元（其中 “十二五”续建设施建设 41.2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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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转运设施建设投资 10.24 亿元（其中 “十二五”续建设

施建设 4.66 亿元）；垃圾存量治理投资 2.79 亿元；封场投资

2.04 亿元；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投资 3.9 亿元；生活

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投资 2.85 亿元；监管体系建设投资 3.0 亿元。

（二）资金筹措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以地方投入为主。各级人民政

府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增加资金投

资规模；建立和完善多渠道投融资体系，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设计及运营，鼓励各金融机构对建设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贷款。

对采用焚烧等资源化处理技术的设施加大支持力度，对尚

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垃圾处理设施，要进行政策扶持、投资引

导、适度补贴，保障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四、保障措施

（一）政策措施

1、完善建设运营机制。建立和完善多渠道投融资体系，广

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设计及运营，鼓

励各金融机构对建设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贷款。建立

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鼓励和引导专业化企业规范建设、诚信运

营。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招投标管理，加强对已

建成运营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状况和效果进行监督，开展年

度考核，建立生活垃圾运营单位失信惩戒机制和黑名单制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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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社会监督，提高运营效率。

2、完善价格机制。按照污染付费的原则，综合考虑城镇生

活垃圾处理成本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制定和适当提高城镇生

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费伴水征收，降低征收

成本，确保按时足额征收。加强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使用管理，征

收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全额缴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专项用于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

3、健全补偿机制。对生活垃圾处理收费不足以补偿运行成

本时，政府要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落实和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处

理税收优化政策，制定城镇生活垃圾收集和减量激励政策，建立

利益导向机制，统筹城镇建设维护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国

有土地出让收益等各项收入用于运营补偿，保障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的正常运行。

4、保障设施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要编制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规划，制定年度实施计划，统筹安排设施建设规模、布

局和用地，并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和近期建设

规划。确保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用地不被随意征用。对于符合

划拨用地条件的项目，以划拨方式供应建设用地。不能以城镇开

发或其他理由侵占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用地，更不能随意更改

已运营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用地性质和范围。

（二）技术措施

1、完善标准体系。制定和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与政



10

策导引、推荐工艺等相关技术政策，加强对项目建设的技术指导。

建立和完善全省垃圾处理技术和标准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生活

垃圾分类、回收利用、设施建设、工程验收、污染防治和评价等

相关地方性标准。建立健全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统计指标体系，

研究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减量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

分类回收减量的管理运行体制。

2、加强技术研发。积极推动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

类处理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点推动清洁焚烧、二噁英控

制、飞灰无害化处置和利用、填埋气收集利用、渗滤液处理、气

味控制、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治理、小型化生活垃圾处理装置

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及推广，鼓励采用资源化利用技术处理生

活垃圾。加强对垃圾处理基础性、关键性技术和标准的研究。开

展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应用示范工程、产业化示范工程和资源化利

用产业基地的建设，带动市场需求，促进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3、强化人才培育。结合实际需要，加强对从事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营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建设和培

养。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建立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

加强岗前和岗中职业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

水平。

（三）监管及公众参与措施

1、强化项目管理。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把关、政

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确保项目建设和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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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盲目决策造成经济损失等严重失误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决策

者的责任。全面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招投标制、工

程合同制和监理制。建设项目必须建立质量保证体系，落实质量

承诺制度、质量跟踪制度、质量目标责任制度。生活垃圾处理建

设项目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报建、招投标、质量监督、工

程监理、施工许可等手续。

2、加强设施运营监管。相关部门要加强已建成的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运行管理，严格按照运行维护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的相

关要求执行，对达不到无害化评价标准的要认真整改，切实抓好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运营工作的运行监督管理，防止二次污染，

确保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3、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

代化的宣传工具，加强宣传引导，正确传播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的相关知识，全面客观报道相关信息。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宣传

活动，宣传普及有关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知识，倡导绿色健康生

活方式。树立生活垃圾分类、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观念。完善

公众参与机制，加强公众监督，健全民众诉求机制。

五、规划组织实施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工作由省人民政府负总

责，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各市、县级人民政府要制

定本地区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对所属城镇人

民政府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加强监督指导。要将《规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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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作为市、县级人民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的

重要内容。各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规划》实施过程中

要加强与《“十三五”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衔接。

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加强对《规划》实施情

况的评估和监督检查，推动各项规划任务的顺利实施。省发展改

革委要继续对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给予中央预算

内资金支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加强对各地规划实施指导。

省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共同研究制

定有利于《规划》执行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全力支持和推进《规

划》实施，切实抓好各项工作。



附件表1

“十二五”全省生活垃圾处理主要指标实现情况

序号 主要指标 2010年 2015年
“十二五”   
规划目标

目标完成情况

1
无害化处理率

（%）

设市城市和县城 45.1 82.4 70 完成

设市城市 76.9 93.81 90 完成

县城 7.3 71.4 70 完成

2

无害化处理设
施数量（座）

设市城市和县城 27 88

设市城市 12 18

县城 25 70

卫生填埋场 

设市城市和县城 26 79

设市城市 11 14

县城 25 65

垃圾焚烧厂 

设市城市和县城 0 9

设市城市 0 4

县城 0 5

其他

设市城市和县城 1 0

设市城市 1 0

县城 0 0

3

无害化处理能
力（吨/日）

设市城市和县城 5297 14482 19430

设市城市 4927 8240 13790

县城 370 6242 6428

卫生填埋场

设市城市和县城 4697 10462 19430

设市城市 4327 5140 13790

县城 370 5322 6428

垃圾焚烧厂　

设市城市和县城 0 4020 0

设市城市 0 3100 0

县城 0 920 0

其他

设市城市和县城 600 0 0

设市城市 600 0 0

县城 0 0 0

4 焚烧所占比例（%） 0 27.76 0 完成

5 县县具备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否 是 是 完成

6
完成投资（亿元）           

注：为规划期累计完成量
8.27 43.41 44.2

1



附件表2

“十三五”全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模
（单位：吨/日）

序号 市（州）
2015年         
处理能力

“十三五”新增能力 “十三五”  
拟封场能力

“十三五”  
拟弱化能力

2020年     
处理能力续建处理能力 新建处理能力

全省合计 14482 11345 6340 1500 6350 24317

1

贵阳市 2410 4200 215 90 1900 4835

其中：设市城市 2200 4200 0 0 1900 4500

县城 210 0 150 90 0 270

建制镇 0 0 65 0 0 65

2

贵安新区 0 0 770 0 0 770

其中：设市城市 0 0 770 0 0 770

县城 0 0 0 0 0 0

建制镇 0 0 0 0 0 0

3

遵义市 3436 1010 560 140 700 4166

其中：设市城市 2140 700 0 140 600 2100

县城 1296 130 0 0 100 1326

建制镇 0 180 560 0 0 740

4

六盘水市 900 1800 210 0 700 2210

其中：设市城市 500 1200 0 0 500 1200

县城 400 600 150 0 200 950

建制镇 0 0 60 0 0 60

5

安顺市 1575 0 90 85 590 990

其中：设市城市 1010 0 0 0 310 700

县城 565 0 0 85 280 200

建制镇 0 0 90 0 0 90

6

毕节市 1265 1550 1815 505 700 3425

其中：设市城市 425 900 0 425 300 600

县城 840 400 1040 80 400 1800

建制镇 0 250 775 0 0 1025

7

铜仁市 965 550 450 210 55 1700

其中：设市城市 210 450 0 210 0 450

县城 755 100 0 0 55 800

建制镇 0 0 450 0 0 450

8

黔东南州 1361 1000 950 425 660 2226

其中：设市城市 340 800 350 340 0 1150

县城 1021 50 0 85 660 326

建制镇 0 150 600 0 0 750

9

黔南州 1225 1145 570 45 400 2495

其中：设市城市 395 820 0 0 250 965

县城 830 200 200 45 150 1035

建制镇 0 125 370 0 0 495

10

黔西南州 1345 90 710 0 645 1500

其中：设市城市 1020 0 500 0 320 1200

县城 325 0 0 0 325 0

建制镇 0 90 210 0 0 300

注：1、处理能力是指原生垃圾处理能力；2、弱化能力是指仅作为残渣处理或者保底的能力。

2



附件表3

“十三五”全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采用技术情况

序号 序号 地区

2015年 2020年

处理设施规模（吨/日） 所占比例（%） 处理设施规模（吨/日） 所占比例（%）

填埋 焚烧 其他 填埋 焚烧 其他 填埋 焚烧 其他 填埋 焚烧 其他

全省总计 10462 4020 0 72.24 27.76 0 8597 12120 3600 35.35 49.84 14.80 

其中：设市城市 5280 3100 0 63.01 36.99 895 9220 3600 6.53 67.23 26.25 

县城 5182 920 0 84.92 15.08 3597 2900 0 55.36 44.64 

建制镇 0 0 0 4105 0 0 100 

1 1 贵阳市 2110 300 0 88 12 335 1500 3000 6.93 31.02 62.05 

其中：设市城市 1900 300 0 86 14 0 1500 3000 0 33.33 66.67 

县城 210 0 0 100 270 0 0 100 

建制镇 0 0 0 65 0 0 100 

2 2 贵安新区 0 0 0 0 770 0 0 100 0 

其中：设市城市 0 0 0 0 770 0 0 100 

县城 0 0 0 0 0 0

建制镇 0 0 0 0 0 0

3 3 遵义市 1736 1700 0 50.52 49.48 1766 2400 0 42.39 57.61 0 

其中：设市城市 880 1400 0 38.60 61.40 0 2100 0 0.00 100.00 

县城 856 300 0 74.05 25.95 896 300 0 74.92 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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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3

“十三五”全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采用技术情况

序号 序号 地区

2015年 2020年

处理设施规模（吨/日） 所占比例（%） 处理设施规模（吨/日） 所占比例（%）

填埋 焚烧 其他 填埋 焚烧 其他 填埋 焚烧 其他 填埋 焚烧 其他

建制镇 0 0 0 870 0 0 100 

4 4 六盘水市 900 200 0 100 410 1800 0 18.55 81.45 0 

其中：设市城市 500 0 0 100 0 1200 0 100 

县城 400 200 0 100 350 600 0 36.84 63.16 

建制镇 0 0 0 60 0 0 100 

5 5 安顺市 675 700 0 49.09 50.91 90 900 0 9.09 90.91 0 

其中：设市城市 310 700 0 69 0 700 0 100 

县城 365 0 0 100 0 200 0 100 

建制镇 0 0 0 90 0 0 100 

6 6 毕节市 1265 0 0 100 1725 1100 600 50.36 32.12 17.52 

其中：设市城市 425 0 0 100 300 0 600 33.33 66.67 

县城 840 0 0 100 400 1100 0 26.67 73.33 

建制镇 0 0 0 1025 0 0 100 

7 7 铜仁市 865 100 0 90 1600 100 0 94.12 5.88 0 

其中：设市城市 210 0 0 100 450 0 0 100 

县城 655 100 0 87 700 100 0 87.50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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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3

“十三五”全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采用技术情况

序号 序号 地区

2015年 2020年

处理设施规模（吨/日） 所占比例（%） 处理设施规模（吨/日） 所占比例（%）

填埋 焚烧 其他 填埋 焚烧 其他 填埋 焚烧 其他 填埋 焚烧 其他

建制镇 0 0 0 450 0 0 100 

8 8 黔东南州 1241 120 0 91.18 8.82 1076 1150 0 48.34 51.66 0 

其中：设市城市 340 0 0 100 0 1150 0 100 

县城 901 120 0 88.25 11.75 326 0 0 100 

建制镇 0 0 0 750 0 0 100 

9 9 黔南州 1025 200 0 83.67 16.33 1295 1200 0 51.90 48.10 0 

其中：设市城市 395 0 0 100 145 600 0 19.46 80.54 

县城 630 200 0 75.90 24.10 655 600 0 52.19 47.81 

建制镇 0 0 0 495 0 0 100 

10 10 黔西南州 645 700 0 47.96 52.04 300 1200 0 20.00 80.00 0 

其中：设市城市 320 700 0 69 0 1200 0 100 

县城 325 0 0 100 0 0 0

建制镇 0 0 0 30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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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4

“十三五”全省新增收运设施、存量治理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规模

序号 市（州）
收运能力             
（吨/日）

存量治理             
（个）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能力  
（吨/日）

全省合计 11061 77 1160

1

贵阳市 1455 4 165

其中：设市城市 805 1 165

县城 122 3 0

建制镇 528 0 0

2

贵安新区 770 0 210

其中：设市城市 770 0 210

县城 0 0 0

建制镇 0 0 0

3

遵义市 1980 11 90

其中：设市城市 762 1 90

县城 455 10 0

建制镇 763 0 0

4

六盘水市 895 4 110

其中：设市城市 476 1 110

县城 26 3 0

建制镇 393 0 0

5

安顺市 603 6 85

其中：设市城市 159 1 85

县城 138 5 0

建制镇 306 0 0

6

毕节市 1424 7 110

其中：设市城市 487 0 110

县城 238 7 0

建制镇 699 0 0

7

铜仁市 778 9 85

其中：设市城市 318 0 85

县城 148 9 0

建制镇 31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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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4

“十三五”全省新增收运设施、存量治理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规模

序号 市（州）
收运能力             
（吨/日）

存量治理             
（个）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能力  
（吨/日）

8

黔东南州 1155 16 110

其中：设市城市 520 1 110

县城 291 15 0

建制镇 344 0 0

9

黔南州 1133 12 110

其中：设市城市 603 2 110

县城 143 10 0

建制镇 387 0 0

10

黔西南州 868 8 85

其中：设市城市 318 1 85

县城 249 7 0

建制镇 30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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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5

“十三五”全省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投资
（单位：亿元）

序号 地区 新建处理设施 续建处理设施 新建转运设施 续建转运设施 封场 餐厨设施 存量治理 分类设施 监管体系 总投资

全省总计 34.35 41.26 5.58 4.66 2.04 3.90 2.79 2.85 3.00 100.43 

1 贵阳市 1.29 10.74 0.73 0.66 0.12 0.66 0.29 0.59 0.30 15.38 

2 贵安新区 1.06 0.43 0.10 0.20 0.30 2.09 

3 遵义市 3.36 5.43 0.99 0.90 0.19 0.36 0.35 0.34 0.30 12.22 

4 六盘水市 1.26 4.4 0.45 0.41 0.44 0.31 0.15 0.30 7.72 

5 安顺市 0.54 0.3 0.27 
0.31 

0.34 0.23 0.18 0.30 2.47 

6 毕节市 11.45 6.33 0.71 0.64 
0.72 

0.44 0.29 0.39 0.30 21.27 

7 铜仁市 2.7 2 0.39 0.35 0.38 0.34 0.23 0.21 0.30 6.90 

8 黔东南州 5.71 5.5 0.58 0.53 0.18 0.44 0.39 0.30 0.30 13.93 

9 黔南州 3.22
6.4

0.57 0.51 0.14 0.44 0.50 0.27 0.30 12.35 

10 黔西南州 3.76
0.46

0.43 0.39 0.34 0.20 0.22 0.3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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